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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退役军人局〔2021〕15 号

关于开展 2021年度“最美退役军人”

评选及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党委宣传部，两江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

传部，高新区党工委办公室，市委有关部委、市级国家机关有关

部门、有关人民团体宣传处（部）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退役军人

事务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武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，切实

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，广泛宣扬学习退役军人先进事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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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发广大退役军人荣誉感、责任感、使命感。根据退役军人事务

部年度工作安排和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《关于开展“最美人物”

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将开展 2021 年度“最美退役军

人”评选及学习宣传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时代奋斗者—红色传承人

二、活动安排

评选及学习宣传活动按广泛发动、推荐遴选、发布宣传、学

习实践、礼遇嘉许等环节开展。

（一）广泛发动。向退役军人及社会各界发出开展“最美退

役军人”评选活动的通知，层层动员广大退役军人和干部群众积

极参与，深入挖掘身边退役军人在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中敬业奉

献、模范带头、开拓创新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、严守法纪的先

进典型，结合系列活动予以宣扬表彰，唱响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。

（二）推荐遴选。按照富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，

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个主题，兼顾不同行业和类

别退役军人，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、综合考量、择优遴选的

方式，着重在基层一线扎实工作、奋进向上的优秀退役军人中推

选。具体步骤为：

第一步：区县评选推荐（5 月 31 日以前完成）。各区县在

乡镇（街道）及各部门各单位各行业等推荐的基础上，完成本级



― 3 ―

“最美退役军人”评选，并在本级评选的“最美退役军人”中，

择优推荐 1 名个人或集体参加“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”评选。

第二步：市级评选推荐（6 月 30 日以前完成）。由市退役

军人事务局牵头，组成考察小组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，研究提出

候选人名单，商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

联合审核评定 10 名“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（含集体）”。

第三步：推荐全国评选。按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进行。

（三）发布宣传。根据重庆市“最美人物”发布活动安排，

在重庆电视台、重庆广电大厦举办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发布仪式。

由重庆卫视发布名单、事迹，配以人物事迹视频、采访互动、文

艺表演和颁奖环节，组织市属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。利用区县

融媒体中心、户外公益广告平台等载体，通过编发“最美退役军

人”微博微信抖音，印发“最美退役军人”主题海报等，广泛宣

扬先进事迹。

（四）学习实践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“最美退役军人先

进事迹报告团”，视情赴部分区县、机关、学校、企业和驻渝部

队作交流报告。各区县结合实际开展学习实践活动，组织优秀退

役军人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军营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网站，灵

活运用故事会、报告会、交流会和典型访谈、微课堂、微视频等

多种形式，讲奋斗故事、话使命担当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和干部

群众，不断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精神营养，转化为立足本职、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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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作为、攻坚克难的内在动力。

（五）礼遇嘉许。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退役军人事务

局、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向“最美退役军人”颁发荣誉证

书。各级坚决贯彻落实尊崇优待政策，从政治、工作、生活上关

心关爱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先进典型，适时走访慰问、帮助排忧解

难、邀请出席重大庆典纪念活动等，充分体现对退役军人和先进

典型的尊崇、重视，树立德者有得、为者有位、好人好报的价值

导向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精心严密组织。充分认识开展“最美

退役军人”评选及学习宣传活动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内在要

求；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经济社会

建设的有效举措；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新时

代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。各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精心筹划部署，严密组织实施，确保活动深入开展、取

得实效。

（二）坚持条件标准，确保公平公信。以推荐对象的政治品

质、道德修养、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，严格搞好政治审查，既看

现实表现又重过去历史，既看价值贡献又看社会影响，严把政治

关、品行关、作风关、廉洁关。广泛征求公安、组织、人力社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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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，推荐对象是企业负责人的，还应征求生态

环境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。坚持高标准评选，

对各区县评选“最美退役军人”不定具体名额，防止为凑人数而

降低标准，确保先进典型经得住群众的审视、历史的检验。

（三）积极营造氛围，增强社会效应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宣

传力度，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平台，提升吸引力和感染

力，扩大先进评选的参与度和覆盖面，让广大退役军人和干部群

众积极参与评选学习活动（中央在渝单位、市级有关单位的退役

军人，参加单位所在地评选，由单位或单位所在街道向区县推

荐），切实把各行各业、各个层面的先进典型挖掘出来、感人事

迹提炼出来，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的激励效应，做到评出一名典

型带动一片争先，使学习典型、争当先进蔚然成风。

（四）注重培养塑造，发挥典型引路。各级各部门不仅要善

于发现挖掘先进典型，更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塑造先进典型。对思

想政治过硬、敢于担当作为、发展潜力较大的退役军人，要在重

大任务、重要活动中多给他们交任务、压担子，让他们在实践中

得到摔打磨砺和锻造培养，让更多的退役军人成长为先进典型，

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感染和示范引领作用。

联 系 人：罗升平、叶小舟

联系电话：88986875、88986964 传真：88986968

电子邮件：sxqycxjd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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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表及填表说明

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

2021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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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

民 族 籍 贯

出生年月 学 历

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

入伍时间 退役时间

退役身份 联系电话

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
通讯地址

获

得

奖

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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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

要

事

迹

简

要

事

迹

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（县）党委宣传部意见 区（县）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 注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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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．“照片”栏，纸质版材料可直接彩色打印。

2．“政治面貌”栏，填写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

团员或群众，如为民主党派，填写具体党派名称。

3．涉及时间填写，精确到月份，如 1947.12

4．“通讯地址”栏，精确到所在街道、门牌号或者所在村。

5．“获得奖励”栏，填写格式如，＊＊年＊＊月，被＊＊

授予＊＊称号；＊＊年＊＊月，被＊＊评为＊＊；＊＊年＊＊月，

荣获＊＊。

6．“简要事迹”栏，请进行准确提炼概况，限制在 500 字

以内，详细事迹材料（3000 字左右）另报。

7．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栏，由所在单位或街道等基层党

组织出具推荐意见，并加盖公章。

8．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”栏，请确定 1 名长期负责典型宣

传的工作人员，并填写具体信息（联系电话、微信、电邮箱）。

9．正文填写，中文采用四号仿宋，西文字体为 time new

Roman，行距根据表格内容进行调整。

10．本表共 2 页，双面打印一式 5 份，上报 4 份，推荐单位

留存 1 份。填写时删除“附件”2 字，注意表格整齐美观。

11．简要事迹参照结构：人物主题（20 字以内），人物类

型（20 字以内）；个人金句（30 字以内）；基本事迹（300 字

左右）；推荐亮点（150 字左右）。



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2021年 4 月 22日印发


